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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Taipei  Dist rict  Prose cutor s Of fice  P ress Release 

發稿日期:106年9月19日 
聯絡人：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有關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矚易字第 1號被告即

馬前總統英九涉嫌洩密等案，原審判決認為被告該當

檢察官起訴之各犯罪構成要件，然誤引憲法第 44條

「院際調解權」作為被告犯行之阻卻違法事由，並忽

視案卷明確事證，與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矚上易字

第 1 號合議庭判決認定被告教唆黃世銘洩密之事實

相悖，認事用法均有違誤，本署於 106 年 9 月 15 日

就全案提起上訴，茲說明如下： 

一、原審判決認為被告該當本案檢察官起訴各罪之犯罪構

成要件，是屬確論；然原審誤引憲法「院際調解權」，

並悖於明確事證及臺灣高等法院認定黃世銘係受被

告教唆之事實，顯有未洽 

    原審判決認為被告因執行總統職務，知悉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刑事偵查消息、通訊監察應秘密資料及告訴人

柯建銘等人之個人資料等，依法負有保密義務，且主

觀上知悉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

100年度特他字第 61號案件（下稱「100特他 61案」）

偵查尚未終結，卻於 102 年 8 月 31 在總統寓所內，

將前揭應秘密之消息及資料告知江宜樺、羅智強，該

當刑法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下稱「通保法」）洩漏通訊監察所得應秘密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特定蒐集目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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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個人資料各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並認為「公訴意

旨所認被告為圖撤銷王金平黨籍、使王金平喪失立法

院長職位之意圖及基於政局部署之佈局」、「此依常

情推斷或有可能」等節，與卷證事實相符，固非無見。

然原審不僅誤引憲法「院際調解權」規定為被告犯行之

阻卻違法事由，亦有悖明確事證及臺灣高等法院（下稱

「臺高院」）103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合議庭判決認定

102 年 9 月 4 日黃世銘係受被告教唆而洩密之事實，認

為黃世銘係自行選擇向時任行政院長之江宜樺為洩密

等行為，原審判決認事及用法均有違誤，顯有未洽。 

二、憲法第 44 條「院際調解權」係屬總統「政治上解決」

之「虛權」，為僅具輔助及填補功能之象徵性權力，

且臺高院 103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判決亦同認本案

102 年 8 月 31 日案發時，並無憲法機關「院與院間

之爭執」存在 

    我國憲法「院際調解權」規定，係由「五五憲草」演

變而來，其規定為「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

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

決』之。」憲法學者通說認為該規定僅係於憲法機關

二院以上發生爭議，且憲法未特別規定解決途徑時，

總統得在五院院際居間調停，為政治上溝通理解與意

見交換之「政治解決」行為，僅具象徵性之意義（參

學者陳新民著《憲法學釋論》）；又憲法第 44 條使

我國總統具有中立仲裁者之角色，讓總統更像內閣制

之元首，其須具備兩項特點：第一，總統必須超然於

政治與黨派之外，不親自參與任何決策，以免自己也

被牽扯而成爭議的一方，第二，作為仲裁者的元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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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位元首，其介入仲裁或調停，也就不具強制力與

拘束力（參吳庚及陳淳文合著《憲法理論與政府體

制》）。 惟本案 102 年 8 月 31 日案發時，並無任何

憲法機關「院與院間之爭執」，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於

臺高院 103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雖曾執「院際調解權」

答辯，為該院合議庭所不採，並指明憲法第 44 條「係

適用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間

關於國家政策事項發生爭執之情形，並非行為不法責

任之處理機制」，而於二審判決黃世銘有罪確定在案。

且被告行為時集「總統及國民黨黨主席」職務於一身

而進行諸多政局安排，另引發 102 年 9 月 16 日 30 餘

名公法學者聯名發表「馬總統已經跨越憲政民主的紅

線：一群公法學者對於總統介入國會自律事件的共同

意見」乙文呼籲被告停止憲政爭議，復從未見有召集

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舉動，足見本案與憲法

第 44 條範限總統僅「院際居間調停」、「超然於政

治與黨派之外，不親自參與任何決策」之中立仲裁者

角色迥然有異，與「院際調解權」憲法理論及客觀事

實俱不相符。 

三、被告曾公開對外表示憲法學界皆認為總統並不適合扮

演調解院際紛爭之角色 

據 98 年 5 月 13 日總統府新聞稿記載，被告於 98 年

5 月 5 日上午邀約五院正副院長及秘書長座談餐敘時，

在會中致詞表示：「根據憲法第 44 條，總統也有調

解院際紛爭的權限，但長期以來，憲法學界皆認為，

總統並不適合扮演此一角色，過去數十年來，我國所

建立的憲政慣例皆是聲請大法官釋憲，由大法官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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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際間的職權紛爭」（參總統府 98 年 5 月 13 日公布

之第 6863 號新聞稿），足見被告亦自認我國欠缺總

統行使「院際調解權」之憲政慣例，益徵原審判決適

用「院際調解權」之不當。 

四、原審判決誤將憲法「院際調解權」解為「人際調解權」，

另創造總統得執模糊之「潛在、可能發生之院際爭議」

標準，介入刑事個案偵查程序及侵害人民基本權利，

形同修憲創設總統於憲法上原無之權力，破壞權力分

立及人民基本權保障原則 

    本案涉及之關說司法背景事實，固與時任立法院院長

之王金平及時任立法院在野黨黨鞭之柯建銘案情有

關，然立法院院長個人並非憲法機關立法院本身，國

會在野黨黨鞭更非可與立法院等而視之，原審引用

「院際調解權」為判決論據，已將立法院院長、國會

在野黨黨鞭視同立法院，將憲法機關「院與院間之爭

執」與機關內個人究責混為一談，混淆立法院院長、

國會在野黨黨鞭「個人」與憲法機關立法院之區別，

誤將憲法「院際調解權」解為「人際調解權」，已有

不當。且原審判決又逾越制憲者文義，逕擴張認為憲

法第 44 條所指之 「院與院間之爭執」包含「潛在、

可能發生之爭議」（蓋「潛在、可能發生」，即表示

「現在、當下並無『院與院間之爭執』」，且未來可

能也不會發生「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未於判決理

由說明超越憲法文義解釋之原因，且此替代修憲程序，

創設「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標準，使總統得以藉

原屬「虛權」、「政治解決」之「院際調解權」，透

過該不確定法律概念，合法化總統洩漏國防以外應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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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消息、洩漏通訊監察所得應秘密資料及利用個人資

料之行為，總統因此取得介入刑事個案偵查及侵害人

民基本權之「實權」，此不僅損及憲法權力分立界線，

且模糊難解之「潛在、可能」爭執標準，將使檢察官

偵辦其他憲法機關任何成員之案件，都可能成為總統

得以恣意介入刑事個案之「潛在 、可能」發生的「院

與院間之爭執」，使總統權力無限上綱，其論理之不

當及引發之憲政危險，灼然至明。尤有甚者，原審所

採本案被告主張「避免政局動盪而需維持國家憲政安

定情形」之事由，與臺高院上述 103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確定判決認定之「斯時並無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

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之緊急情狀，

亦無危害繼續擴大，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之安全，或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事實相異，

此節亦未經原審調查說明，其判決不備理由，自有未

當。 

五、原審判決罔顧全卷明確事證，逕認 102 年 9 月 4 日係黃

世銘自行選擇向時任行政院長之江宜樺為洩密等行為，

與臺高院合議庭判決認定黃世銘係受被告教唆而洩密

之事實不符，顯然有誤 

    被告於本案自陳，因為江宜樺是黃世銘的直屬長官，

他跑來跟我報告，所以我請他「補這個程序」等語；

證人江宜樺則證稱，大約是 9 月 2 日或 9 月 3 日，馬

總統告訴我「關於我們 8 月 31 日所討論的事情，他

已經請黃檢察總長向我親自報告」等語；黃世銘則供

述，「我沒有認知應該要讓行政院長知悉」、「9 月

4 日那天我是有拿一份專案報告呈給江宜樺院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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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天上午馬總統打電話給我，要我向江宜樺報告司

法關說案，我就馬上跟江宜樺院長聯繫」等語，足見

黃世銘於 102年 9月 4日之所以向江宜樺洩漏並交付

特偵組 100 特他字 61 號案件刑事個案偵查祕密、監

察通訊所得資料及柯建銘之個人資料，確實係因被告

對江宜樺、黃世銘之指示及規劃至明。被告既請黃世

銘「補這個程序」，則被告之用意，即在於促使黃世

銘向行政院院長進行相當於 102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之專案報告，從而其主觀上對黃世銘將慎重行事採

取與 102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之相同形式 ，向「組

織法」上（非檢察事務「作用法」上）之長官江宜樺

當面以口頭、書面並陳之方式，務使行政院院長江宜

樺通盤瞭解全情及相關佐證，以完備「補這個程序」

乙節，顯然有所認識或預見無疑，蓋如此方能完足被

告行為時主觀上「補這個程序」之安排及想法。原審

判決認「檢察總長係依法雖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任命之，然係屬廣義司法機關之檢察指揮頂端，本院

並不認為檢察總長係行政院長或總統之部屬」，固屬

的論，然正如臺高院前揭有罪確定判決所載，黃世銘

主動向被告進行專案報告時，顯然已「自降其身為獨

立於行政機關外檢察一體之最高位階」之外，其時黃

世銘已轉視其與被告為一般行政官僚上命下從之長

官部屬，且被告亦同視黃世銘為其行政屬官，才會有

「請他補這個程序」之指示，故本件之「報告」斷非

如原審判決所述之「日常中性用語」，而係具有「國

家元首命行政屬官報告」之教唆意義。至於黃世銘交

付江宜樺之書面，究係將手邊留存紙本報告直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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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或另從特偵組其他人取得列印紙本呈交，僅係

黃世銘受被告教唆後如何取得書面以便進行專案報

告之方式差別而已，自無礙於被告自始對黃世銘將向

江宜樺洩漏特偵組 100 特他字 61 號案件刑事個案偵

查祕密、通訊監察所得資料及柯建銘個人資料之整體

認識。原審判決未慮及此，反於卷附事證及科層體制

經驗常情，遽認黃世銘 102 年 9 月 4 日之洩密等行為

非受被告所教唆，其認定事實顯然違誤並違背經驗法

則。         

六、原審判決見解將有造成「行政權藉由操縱檢察權影響審

判權」之危險 

原審判決有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均有重

大違誤，若形成確定判決，勢將造成權力分立、司法獨

立及人權保障諸憲政價值門戶破裂洞開，造成臺高院所

憂心之「行政權藉由操縱檢察權影響審判權的危險」（臺

高院 103 年度矚上易字第 1 號黃世銘有罪確定判決用

語），為維憲政秩序及人權保障，本署爰依法提起上訴，

請求更為適當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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